機關辦理設計競賽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十條、第十一條、第十八條修正總說明

機關辦理設計競賽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)係依據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授權訂定，自八十八年五月六日發布，同年五月二十七日施行後，未曾修正。鑒於機關以評選方式辦理採購，應以廠商提出之服務內容及履約能力，作為主要選擇廠商之考量，而非以廠商標價作為優先評斷依據，爰修正廠商評選結果同分或同序位之處理方式，以二道評比方法，兼顧採購效益及聚焦相同廠商之綜合性考量，降低抽籤機會。修正本辦法第十條、第十一條、第十八條，其修正要點如下：
一、修正廠商評選結果同分或同序位之處理方式，改採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者，優先議價；若得分仍相同者，就該等廠商再進行綜合評選一次；其再次相同者，抽籤決定之。(修正條文第十條)
二、第十一條第一項係規定機關辦理議價之決標方式，並定明第二款敘明適用情形為超底價決標或廢標，以資明確；參酌其他性質類似之評選及計費辦法，增訂招標文件未訂明固定服務費用或費率者，機關得依廠商報價訂定底價，照價決標之情形規定。(修正條文第十一條)
三、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。(修正條文第十八條)
機關辦理設計競賽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十條、第十一條、第十八條修正條文對照表
	修正條文
	現行條文
	說明

	第十條  機關與評選優勝廠商之議價，應依下列方式辦理，並載明於招標文件：

一、優勝廠商為一家者，以議價方式辦理。

二、優勝廠商有二家以上者，依優勝順序，自最優勝者起，依序以議價方式辦理。但有二家以上廠商為同一優勝順序者，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者，優先議價；如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有兩項以上者，以該等項目得分合計值較高者，優先議價；得分仍相同者，就該等廠商再進行綜合評選一次，以總評分最高、價格與總評分之商數最低或序位合計值最低者，優先議價；其再次相同者，抽籤決定之。
	第十條  機關與評選優勝廠商之議價及決標，應依下列方式之一辦理，並載明於招標文件：

一、優勝廠商為一家者，以議價方式辦理。

二、優勝廠商在二家以上者，依優勝序位，自最優勝者起，依序以議價方式辦理。但有二家以上廠商為同一優勝序位者，以標價低者優先議價。


	一、修正序文：
(一)本條主要係規定機關決定議價對象及方式，至於決標方式，係規定於第十一條，爰刪除「及決標」。
(二)機關辦理採購無法於招標前，即先行得知評選優勝廠商家數，而能於招標文件先行載明優勝廠商之議價辦理方式，其應視評選後情形擇定辦理議價方式，爰刪除「之一」，以符實務。

二、修正第二款，將「優勝序位」修正為「優勝順序」，避免誤解僅能以序位法辦理。又考量機關以評選方式辦理採購，應以廠商提出之服務內容及履約能力，為主要選擇廠商之考量，而非以廠商標價作為優先評斷依據，爰修正有二家以上廠商為同一優勝順序者，擇定優先議價廠商順序：
(一)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者，優先議價；如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有兩項以上者，以該等項目得分合計值較高者，優先議價。
(二)若得分仍相同，就該等廠商再進行綜合評選一次，以二道評比方式，兼顧採購效益及聚焦相同廠商之綜合性考量，不逕以抽籤決定。
(三)綜合評選後總評分、商數或序位合計值再次相同者，抽籤決定之。


二、增訂第二項，參酌其他性質類似之評選及計費辦法，定明招標文件未訂明固定服務費用或費率者，機關得依廠商報價訂定底價，照價決標之情形規定。
	 

	第十八條 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施行。
     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。
	第十八條 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施行。
	一、現行條文移列第一項，內容未修正。

二、增訂第二項，定明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。


